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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次重组工作进展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6日披露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临2021-006号]，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科数字”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合计持有的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迅网络” ）的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预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雅迅网络的控制

权。

在拟收购雅迅网络股权的基础上，公司拟进一步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电科数字、中电国睿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国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以下简称“三十二所” ）

等合计持有的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飞电子” ）的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预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柏飞电子的控制权。公司股票自2021年3月8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 新增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增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翎翎

成立时间 2002年07月08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40598829A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企业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1535号3号楼9楼

经营范围

电子、通讯、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网络工程，

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计算机配件、智能集成设备（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电科数字持有柏飞电子36%的股份，中电国睿持有柏飞电子10%的股份，三十二所持

有柏飞电子5%的股份， 柏飞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电

科” ）。 柏飞电子的主营业务为行业数字化和行业高端电子装备提供高性能、高安全的工业控制、信号处

理、边缘计算、信息处理等产品及解决方案。

（二）新增标的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尚在论证过程中，交易对方范围尚未最终确定，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电科数

字、中电国睿、三十二所，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控制。

1、交易对方一

公司名称 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波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59359229N

注册资本 150,000.00万元

企业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1485号43幢501-503室

经营范围

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嵌入式软件、网络通讯产品、汽车电子产品、电子设备和仪

器仪表的研发和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电子工程设计与施工，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

工，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机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及上述专业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对方二

公司名称 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明春

成立时间 2007年12月17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670120685E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发，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研

发、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电子系统工程、公路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航空系统咨询服务，农业

机械及配件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农业生产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对方三

法人名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 江波

成立时间 1958年10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25160018T

开办资金 4,483万元人民币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事业、经营收入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路1485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开展计算技术研究、促进信息科技发展。 计算机系统研制与相关产品开发、网络技术开发、

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信息产品开发、电子信息工程设计、计算机及软件

测评、相关专业培训与技术咨询、《计算机工程》出版。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电科数字、中电国睿、三十二所等柏飞电子的股东合计持有的柏飞电

子的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预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柏飞电子的控制权。

三、 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2021年3月12日，公司与电科数字、中电国睿、三十二所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具体交易

约定事项以各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 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

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

确定性。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一)�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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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3月12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3月12日上午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天长市杨村镇工业园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唐开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75,852,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64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0,573,6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3,

637,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88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287,6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78%。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214,5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58%。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286,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663%。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5,83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6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14%；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5,83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6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14%；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5,83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6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14%；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5,83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6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14%；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9%。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军、吕光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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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概述

2018年6月28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在编制周资金计

划对公司银行账户进行查询时，发现公司在中信银行乌鲁木齐青年路支行的一般户、兴业银行乌鲁木

齐红旗路支行的基本户被冻结。 经进一步核查，了解到：一般户被冻结的原因为公司与北京三兴汇生石

油科技有限公司和青海汇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因履行双方签订的《技术合作开发合同》发生纠纷，相

关案件已分别于2018年9月、2019年3月结案，对应的银行账户已经解封；基本户被冻结时，公司与基本

户所在行联系，了解到与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融金” ）在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区法院” ）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件有关，公司通过海淀区法院的官网

“海淀法院网”查询，未找到相关案件信息，也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2018年7月31日，公司在舆情监测过程中发现安投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投

融” ）先后在其官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其中涉及与中安融金借款纠纷相关信息。 公司及时进行了自查、

并向相关方核实相关情况，于2018年8月2日披露了自查结果及与安投融、公司原董事长秦勇、海淀区法

院等联系核实的情况。

2018年8月14日，公司收到海淀区法院签发的案号分别为（2017）京0108民初49984号（简称“案

件一” ）、（2018）京0108民初7881号（简称“案件二” ）的相关法律文书，中安融金以“民间借贷纠纷”

为由起诉公司，两案诉讼标的金额合计5,177.66万元。其中：案件一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和

违约金合计2,806.37万元；案件二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和违约金合计2,371.29万元。

其后，公司聘请专业律师进行应诉，并就案件进展情况进行了及时披露。

中安融金案件对应冻结的公司银行账户于2019年6月底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2019年7月底，公

司部分账户再次因中安融金案件被冻结。 2019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海淀区法院关于案件一的《民事

裁定书》，以“涉案资金来源于案外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得，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为由驳

回中安融金的起诉。 经咨询相关法律专业人士，公司认为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

遗漏。为此，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提起上诉，并

于2020年5月29日收到北京一中院（2020）京01民终36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民事裁定，

并指令海淀区法院继续审理。

2020年7月1日，公司收到海淀区法院关于案件二的《民事裁定书》，因原告中安融金经合法传唤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裁定本案按中安融金撤回起诉处理。 2020年8月初，公司查询到银行账户

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公司根据上述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及编号 公告编号 披露媒体

2018年6月30日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暨

相关事项落实情况的公告

2018-058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8月2日

关于舆情相关事项的自查情况公

告

2018-063

2018年8月16日

关于收到法院相关法律文书的公

告

2018-066

2018年9月10日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8-078

2019年7月3日

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解除冻结

的公告

2019-060

2019年7月30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074

2019年8月21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079

2019年8月29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081

2019年8月31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087

2019年9月21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089

2019年12月26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9-119

2020年1月4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20-001

2020年5月30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20-034

2020年7月3日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20-044

2020年8月5日 关于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 2020-049

二、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2020年8月31日海淀区法院签发关于案件一的《传票》（经重新立案， 案件号变更为 （2020）京

0108民初27067号），定于2020年9月21日上午开庭。 开庭后，因中安融金更换了代理律师，新的代理律

师对案件情况不熟悉、未能当庭提交质证意见，海淀区法院将另行确定开庭时间。

2021年3月12日， 公司收到海淀区法院根据中安融金因为案件一请求查封公司和创越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秦勇名下相应财产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经查询，海淀区法院根据该裁定书，冻结了公司在兴

业银行开立的账户。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已就中安融金案件足额计提预计负债，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争取对公司最有利的结果。

2.公司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

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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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19号），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及

时提交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及时披露，并通过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

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

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审核与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要求，本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000951）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鹏华增瑞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5,345.00 9,999,987.90 2.7575% 11,864,506.10 3.2716%

6个月

鹏华先进制造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503,018.00 14,999,996.76 2.3839% 17,796,776.84 2.8283%

6个月

鹏华策略优选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402,414.00 11,999,985.48 1.9258% 14,237,407.32 2.2849%

6个月

鹏华优质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38,363.00 24,999,984.66 2.8645% 29,661,282.94 3.3986%

6个月

鹏华前海万科

REITs封闭式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167,672.00 4,999,979.04 0.1616% 5,932,235.36

0.19717

%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3月12日日终数据。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3日


